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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实际控制人、董事增持公司股份

结果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6月 16 日接

到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于鹏飞先生关于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，于

鹏飞先生在 2025年 6月 13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竞价交易方

式增持公司股份 47,442股，增持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1%，截至增持

完成日，于鹏飞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7,442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1%，

于鹏飞先生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直接或间接控制公司股份 245,447,562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54.54%。

● 该增持主体暂无其他增持公司股份计划。后续如有，将依法及时进行披

露。

一、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

增持主体名称 于鹏飞

增持主体身份

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√是 否

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√是 否

直接持股 5%以上股东 是 √否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√是 否

其他：__/___

增持前持股数量 0股

增持前持股比例

（占总股本）
0.00%

注：上述增持前持股数量、增持前持股比例为于鹏飞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数据。



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：

股东名称
持股数量

（股）

持股

比例

一致行动关系形

成原因

第

一

组

阜阳京悦永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80,240,120 40.05%
基于谨慎考虑，将（1）

公司实际控制人于伟

仕先生、马桂英女士、

于飞先生控制的主

体；（2）公司实际控

制人的近亲属控制的

主体，作为于鹏飞先

生的一致行动人。

菏泽三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14,400,000 3.20%

菏泽峰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12,780,000 2.84%

菏泽锦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12,780,000 2.84%

菏泽和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7,200,000 1.60%

菏泽景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5,400,000 1.20%

菏泽智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5,400,000 1.20%

菏泽汇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5,400,000 1.20%

阜阳宇达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,800,000 0.40%

合计 245,400,120 54.53% —

二、增持股份情况

增持主体名称 于鹏飞

增持股份种类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A股

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2025年 6月 13日

增持股份对应方式及数量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47,442股

增持股份金额 83.44万元

增持股份比例（占总股本） 0.01%

增资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

增持完成后增持主体(及其一致

行动人)持股数量
245,447,562股

增持完成后增持主体（及其一致

行动人）持股比例
54.54%

三、律师专项核查意见

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：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股份的主体资

格；本次增持股份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

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可免于



发出要约的情形。

四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本次增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（二）于鹏飞先生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

相关规定，在本次增持股份后至少 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。

（三）本次增持已实施完毕，不触及要约收购，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

备上市条件，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

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。

（四）公司已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

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特此公告。

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6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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